
法規名稱：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1 年 02 月 16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16日臺北市政府（101）府法三字第 10130363600號令修正公

布名稱及全文 26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原名稱：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規則；新名稱：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建設、改善維護及管理本市下水道，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第 2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雨水下水道之

管理事項委任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以下簡稱水利處）執行，污水下

水道之管理事項委任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以下簡稱衛工處）

執行。

下水道之建設、改善維護權責，由市政府定之。

第 3 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  雨水下水道：指專供處理雨水之下水道。

二  公共污水下水道：指供公共使用之污水下水道。

三  專用污水下水道：指供特定地區或場所使用而設置尚未納入公共污水

    下水道之污水下水道。

四  污水下水道用戶：指接用污水下水道以排洩污水或廢水者。

五  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施工及維護管理空間：指因設置或維護用戶

    排水設備所需之空間。

六  事業：指工廠、礦場、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或其他經水污染防治法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七  污水：指事業以外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

八  廢水：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

    含有污染物之水。

第 4 條

任何設施不得穿越雨水下水道、污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但經水利處或

衛工處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二 章 雨水下水道

第 5 條

市政府得對既有之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進行改善維護。

前項改善維護行為，任何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6 條

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應維持既有功能，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  占有、毀損、改道、廢除、變更使用或違反供公眾使用目的之行為。

二  於雨水下水道堆置物品或加設其他構造物。但經水利處核准者不在此

    限。

三  妨礙排水、滲透或調節功能之行為。

四  妨礙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之維護。

五  其他足以損害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或其功能之行為。

市政府得隨時派員檢視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如發現前項違規行為，

應命行為人、使用人、占有人、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人立即停止其不當行為

，並回復原狀。

第 7 條

污水下水道尚未完成地區，雨水下水道得兼供廢水及污水之排洩。

第 8 條

設置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應檢附規劃圖說、設計圖說等資料，向水

利處申請核准後，始得施工；工程完竣後並應報請水利處查驗合格。但水



利處或衛工處自行設置者，不在此限。

前項查驗不合格者，應於水利處指定期限內改善完畢。

為維護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應設置維護通道，並保持其通暢完整。

前項維護通道設置標準，由市政府定之。

第 9 條

基地開發時，基地使用人應依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排放雨水逕流

。

前項標準由市政府定之。

基地使用人對依第一項規定而設置之相關流出抑制設施應負維護責任。

第 10 條

鄰接山坡地土地之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應於該土地開發、治理、經營

或使用範圍內，設置並維護坡面逕流導引設施。

第 11 條

第八條至前條所需相關設施及用戶排水設備，得由水利處委由相關專業技

術機構或技師事務所進行審查及查驗。

前項進行審查及查驗相關費用，由相關設施及設備之經營人、使用人或所

有人支付。

第一項審查及查驗之收費標準，由市政府定之。

   第 三 章 污水下水道

第 12 條

專用污水下水道及事業之污水或廢水，水質非經衛工處檢驗合格，不得排

入公共污水下水道。

第 13 條

申請設置專用污水下水道，應檢附下列文件及圖說：

一  申請書。

二  現況位置圖。



三  各樓層平面圖。

四  工程設施計畫書：

（一）計畫概要。

（二）質量平衡計算。

（三）水理計算。

（四）處理設施功能計算。

（五）管理系統及處理設施配置。

前項各類圖說應經下水道法第十七條及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以下

統稱下水道法規）規定之專業技師簽署。

專用下水道設置申請案之設計及監造，應由下水道法規規定之專業技師辦

理。

第 14 條

專用污水下水道在未接用公共污水下水道前，其設施由專用污水下水道用

戶自行操作、管理、維護；其放流水之水質應符合水污染防治相關法令規

定。

專用污水下水道用戶應向市政府申請核准後，接用公共污水下水道，並依

本市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繳納使用費。

前項接用公共污水下水道之專用污水下水道，得經所有人或管理人會同衛

工處查驗合格並勘定範圍後，點交衛工處管理及維護。

第 15 條

污水下水道用戶排入公共污水下水道之水質，不得超過市政府公告之標準

。

任何人不得對公共污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投入非溶解性之固體物。

投入公共污水下水道附設水肥投入站之水肥或高濃度污水，水質標準及管

理辦法，由市政府定之。

   第 四 章 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



第 16 條

既有建築物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由建築物所有人設置；新建、增建

、改建或修建之建築物，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由起造人設置。

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案，應由建築物之所有人或起造人辦理

。但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新建建築物，得由該建築物之建築師併同設

計。

除前項但書情形外，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之設計、監造及簽署，應由

下水道法規規定之專業技師辦理。

第 17 條

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之設計及變更設計申請案，於掛號審查前，

應辦理本市污水管渠查詢、污水管線圖套繪及現場會勘。

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之設計（變更設計）及竣工申請案相關書表

、查驗程序、申請作業須知及收費標準，由市政府定之。

前項申請案圖說圖審簽署之相關行政審查規定項目、技術簽署規定項目、

技術簽署抽查項目、接入許可審查項目及竣工查驗項目，由市政府定之。

第 18 條

新建、增建、修建或改建建築物設置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時，應於建

築工程放樣勘驗前，檢附下列文件及圖說向衛工處申請辦理污水排水之用

戶排水設備設計圖說審查：

一  申請書。

二  建築基地位置附近街廓圖並標示基地位置。

三  建築基地至公共污水下水道接入點用戶排水設備配置圖（含連接管）

    。

四  各樓層平面圖。

五  配管立圖或昇位圖。

第 19 條



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地區既有建築物所有人，向衛工處申請核准設置污水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與公共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及圖

說：

一  申請書。

二  建築基地至公共污水下水道接入點用戶排水設備配置圖（含連接管）

    。

三  一樓排水口平面圖，其比例尺為百分之一。但案件特殊或樓地板面積

    廣大者，其比例尺得與建築執照圖說比例一致，不受此限。

四  配管立圖或昇位圖。

前項各類圖說應經下水道法規規定之專業技師簽署。

第 20 條

污水下水道用戶不得將未經過濾、攔污及油脂截留等處理之廚餘排入污水

下水道。

第 21 條

市政府得編列預算，辦理公共污水下水道完成地區內既有建築物之污水下

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施作及更新。

用戶於前項排水設備施作及更新前，應依下列規定提供污水下水道用戶排

水設備施工及維護管理空間。但情形特殊，經衛工處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  單側排水者：其施作空間留設寬度至少七十五公分，且自原有地面線

    以下深度至少一百五十公分範圍。

二  雙側排水者：其施作空間留設寬度至少一百五十公分，且自原有地面

    線以下深度至少一百五十公分範圍。

污水下水道用戶依前項規定提供施工及維護管理空間內，管渠直徑二百公

釐以上之污水排水系統，得由市政府維護。

依第一項施作之排水設備，經衛工處核准後，始得遷移。

   第 五 章 罰則



第 22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為止：

一  違反第四條規定，未經機關核准而將設施穿越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之

    施作行為人或該設施所有人。

二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未維持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既有功能之

    行為人、使用人、占有人、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人。

三  未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水利處申請核准或報請查驗合格之雨水下

    水道及其附屬設施定作人。

四  未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設置維護通道之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定

    作人。

五  未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排放雨水逕流之基地使用人。

六  未依第十條規定，設置坡面逕流導引設施之土地經營人、使用人或所

    有人。

第 23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為止：

一  違反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市政府改善維護行為。

二  未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限期改善完畢之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之

    所有人。

三  未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保持維護通道通暢完整之行為人。

四  未依第九條第三項規定，維護相關流出抑制設施之基地使用人。

五  未依第十條規定，維護坡面逕流導引設施之土地經營人、使用人或所

    有人。

第 24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為止：

一  違反第十二條規定，水質未經衛工處檢驗，或經檢驗不合格未依限改

    善仍排入公共污水下水道之專用污水下水道使用人、所有人或事業負

    責人。

二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排入水質超過公告標準之污水下水道用戶

    。

三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投入非溶解性固體物之行為人。

四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排入未經處理廚餘之污水下水道用戶。

   第 六 章 附則

第 25 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由市政府定之。

第 26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